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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解决或采纳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·全文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沪司复函〔2022〕7 号

对市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
第 0933 号提案的答复

徐珊珊、张毅委员：

你们提出的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律师权益的保护的提案收

悉。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

一、办理概述

我局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，召开提案办理工作会议，认真研

究提案内容，并充分听取市高级法院、市检察院和市公安局等单位

的意见，形成答复意见。

二、对提案建议的答复

近年来，本市政法机关和律师协会高度重视律师执业权利保障



— 2 —

工作，先后联合或单独制定了《关于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的实施

办法》《关于律师助理协助会见的操作办法》《关于加强审查逮捕阶

段听取律师意见工作的实施意见》《上海市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实

施细则》等政策文件，建立健全本市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处

置机制，成立律协“维护律师执业权利中心”，不断完善律师执业

保障机制，依法保障律师执业权利，取得积极成效，进一步优化和

改善了律师的执业环境。

疫情发生以来，本市司法行政机关、公安机关、法院、律协等

加强沟通协作，多次就律师会见、律师维权等问题进行研究，推动

有关办案单位律师服务线上平台及线下场所设施建设,加强网络对

接和数据共享,推动网上阅卷、网上庭审、远程视频会见等应用,进

一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。你们提出的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律师权

益保护的相关建议，我局原则上予以认同，结合市高级法院、市检

察院、市公安机关等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“公（含看守所）检法应当及时将防疫政策变化通

过手机短信的方式通知到律师；对于临时变化应及时安排在线沟通、

会见及开庭”的建议。疫情期间，本市公安监所实行封闭管理勤务

模式。市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多次会同市律协共同研究会见保障

措施并通过律协在“东方律师网”和“上海律师”APP 发布通知，提

前告知政策要求，积极争取律师群体的认可和理解。本市各级法院

也继续完善相关措施，通过电话、短信、微信等方式及时将法院疫

情防疫措施调整情况通知到律师，妥善安排线上庭审等，避免因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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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不对称造成律师工作不便，力争将疫情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。市

检察机关在收到委员意见建议后即组织全市检察机关开展监督保障

律师执业权利专项排查，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法律职业共同体意识，

深化律检互动，完善律师阅卷、听取意见等制度，第一时间向预约

律师告知最新防疫政策，通过线上预约平台、互联网阅卷等方式，

为律师执业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。

（二）关于“对于能提供有效核酸阴性证明并做到防疫要求的

律师应可以网上预约与现场办理相结合的方法，切实保障律师会见

的实际需求，不应额外增加事务所出具其他证明材料的要求”“每日

会见的总体数量在预约平台进行公示，提高看守所的使用效率”等

建议。目前，市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已逐步完善“监所律师会见”

预约系统相关功能及模块，拟实现律师委托关系确认“先网上初审，

再现场查验”，确保律师“绑定”和会见“只跑一次”。律师通过微

信打开“监所律师会见”小程序后，选择需会见的监所即可显示可

预约的会见室间数，如有空余名额即可进行预约。

（三）关于“对紧急、重要节点的会见需求可采取延时会见、

周末会见等方式”“保障视频会见系统正常运行，增大视频及音频

系统的运营维护力度，保证律师会见的有效时间”的建议。针对律

师会见难的问题，市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已研究推出“增加会见

次数，开放周六会见”等措施。同时，在“监所律师会见”小程序

设立 30 分钟、60 分钟、90 分钟的预约时间段供律师选择，尽量兼

顾律师会见资源供给量及不同案件律师会见时长的不同需求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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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高律师会见室使用周转率。2020 年以来，市公安机关已推出律师

远程视频会见工作，在全市符合条件的若干派出所设立律师远程视

频会见点供律师会见使用。下一步，将进一步加大视频会见系统运

维力度，保证律师会见有效时间。

（四）关于“对‘律师会见投诉求助’电话占线、打不通的等

痛点问题开展自查，并动态跟踪整改落实情况”的建议。市公安机

关监所管理部门对现行“律师会见投诉求助”电话接听、登记及受

理等相关机制进行了优化调整，将“律师会见投诉”专线设在监管

总队指挥中心确保 24 小时畅通，加强衔接配合，并强化对指挥中心

人员的相关工作培训，同时建立律师来电投诉记录本，及时做好接

听、登记、答复等办理工作。

（五）关于“看守所对公检法人员与律师的防疫政策应一视同

仁；对辩护律师与法律援助律师应一视同仁”的建议。疫情期间，

市公安机关监所管理部门制定防疫相关工作要求并通报市律协，对

需要进入监所的外来人员，一律进行疫情检测，签订健康承诺书，

逐一登记，全程佩戴口罩、一次性手套、鞋套、防护服和护目镜，

对公检法人员与律师的防疫要求实行统一政策。关于你们反映的“辩

护律师仅可以线下会见时，法律援助律师可线下或线上会见”等情

况，2021 年，市公安局会同我局共同建立法援律师远程视频会见工

作机制，在区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开展律师参与法律援助远程视频会

见的做法，一定程度上也分流缓解了律师会见难问题。因相关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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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足，目前仅限于律师参与法律援助时使用。下一步，将进一步研

究相关工作的可行性。

最后，感谢你们对律师工作的关心、支持。欢迎你们再次提出

宝贵的意见、建议。

上海市司法局

2022 年 5 月 19 日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提案委员会。

上海市司法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20日印发


